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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ealthCare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73）

自願性公告
向本公司展開之法律程序

本公告由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按自願基準作
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之公告（「該公告」）及於該公告內所提述之
公告及通函，內容有關（其中�括）(i)正華及Pacas各自認購可換股票據及獲授認購可換股
票據之選擇權；及(ii)本公司向鍾先生、正華及Pacas各自發出之傳訊令狀。除另有所述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應具有該公告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正華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透過香�高等法院向本公司發出傳訊令狀，以要求（其
中�括）責令本公司根據正華與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八日訂立之認購協議（其後分別
經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五年
十月十三日之補充協議修訂），立即向正華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有關股份相
當於本公司向正華發行之本金額為195 , 000 , 000�元之可換股票據涉及之金額為
135,000,000�元之換股股份；及或�將予評估之損害賠償（「該索償」）。

本公司正在就該索償尋求法律意見，並擬為該索償進行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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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本公司將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以便其股東及潛在投資�實時掌握有關本事宜之重大進
展。

承董事會命
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寶義

香�，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括五名執行董事賈虹生先生（主席）、李重遠博士、周寶義先
生、鍾浩先生及王景明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穆向明先生、姜波先生、嚴世芸
醫生及趙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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